



临财预指[2020]232号
[bookmark: _GoBack]临湘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0年原中小学民办教师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提标资金的通知

临湘市教育体育局（计财股）：
经省政府批准，从2020年1月1日起，对符合补助条件的原中小学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5-8 年（含 5 年）的每人每月生活困难补助发放标准由90元提高到120元；从事教育教学工作8-12年（含8年）的每人每月生活困难补助发放标准由120元提高到150元；从事教育教学工作12年（含12年）以上的每人每月生活困难补助发放标准由150元提高到180元。 按上述政策，现下达生活困难补助提标资金24.37万元，列2020年政府收支分类收入科目“1100245-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功能科目列“20502-普通教育”，政府预算支出经济科目列“509-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本次提标补助资金按各地目标人群数量和补助标准进行分配，并从2020年起列入省对市县转移支付补助基数，以后年度如无重大政策调整，不再另行发文。今后，因补助对象数量在年度之间增减变动导致资金需求发生变化的，由市县自主落实到位。有条件的地区，可结合本地实际，在不低于省定标准的基础上制定本地执行标准。
请按照《关于做好原中小学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生活困难补助发放工作的通知》（湘政办发〔2014〕101号）规定，切实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严格拨付程序，确保专款专用，切实发挥资金使用效益。对弄虚作假套取补助资金，以及截留、挪用补助资金等行为，一经查实，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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